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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6-2028 年保洁服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2026-2028 年保洁服务已由越秀交通基建

有限公司批准实施，项目发包人为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投入资金来自企业自筹，

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采

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广州市北二环高速公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双向六车道，主线 38.5 公

里，匝道 32.3 公里。西起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聚龙村，与广清高速公路相接，东止于黄埔

区萝岗火村，与广深高速公路相连，全线共 11 处互通立交；全线桥梁 88 座，隧道 2 座，

服务区 4处。设管理中心、六个收费站和改扩建工程管理处。

2.2 招标范围：为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中心、收费站、改扩建工程管理

处、收费广场提供保洁服务。

2.3 合同段划分：本项目只设 1个合同段。

2.4 服务期：计划保洁服务期为 36 个月（2026 年 2 月 1 日至 2029 年 1 月 31 日）。招标

人每年对中标人进行年度考核，如中标人信用评价考核未达到 B级或以上，招标人有权解除

合同。

2.5 最高投标总限价为含税价人民币 6844362 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近

三年（即 2022 年 7 月 1 日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止）至少承揽过 1项合同金额不低于 300

万元的保洁服务项目业绩，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服务项目的能力。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
1

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2
、管理关系

3
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

1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
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

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
3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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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
4
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投标人（非企业性质的投标人不受本条限制），均按否决

投标处理。

3.5 投标人还应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将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3 日，每日 9:00 时至

16:00 时（北京时间，下同），按下述要求进行投标登记：

将以下填写并加盖公章的资料的扫描件发至招标代理邮箱（以到达邮箱时间为准）。

①项目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3）；

②付款截图。

投标人将上述资料发送至招标代理邮箱后，自行登陆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交易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即电子

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下同）进行投标登记。

4.2 按附件 4 的要求进行招标文件费用的支付（请备注项目名称简称+投标人简称），时

间以费用到账时间为准，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 元，售后不退。

4.3 本项目招标人控股公司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为香港上市公司，因此，如本项目中

标人属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定义的上市公司关联人士，

则本项目合同需要由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符合并完成上市规则项下规定的合规程序（包括

相关公告、通函及取得股东批准的要求，按情况适用）才能生效。即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完成相关上市规则项下的合规程序为本项目合同生效的前置条件。若因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

司未能就本项目合同完成合规程序（包括未能获得股东批准）导致本项目合同未生效，招标

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等。如本项目中标人不属于上市

规则定义的上市公司关联人士，则本项目合同生效条件为合同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投标人在投标登记时，需就上述事项按招标公告格式提供《确认函》。投标人递交《确认

4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也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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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即被视为充分知悉且自愿接受该等安排并放弃要求招标人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等）的权利。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和投标预备会。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 1 月 12 日 9 时 00 分，

投标人应于当日 8 时 30 分至 9 时 0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

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n/）、越

秀交通数智采购平台（http:pur.yuexiutransport.com）、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

资 源交 易 中心 ）（ https://www.gzggzy.cn/ ）、 广州 国 企阳 光采 购 信息 发 布平 台

（https://ygcg.gzggzy.cn/p92/index.html）网站上发布。如媒体公告发布内容不一致者，

以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为准。

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投标登记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 名时，招标人有权选择以下任

一方式：（1）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发布公告延长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时间内，已登记

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参与投标登记。

（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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